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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三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三次經費稽核委員會會議記錄 

時間：94年1月12日（三）AM 8:30 

地點：綜合大樓217會議室 

主席：林光炫主任委員                              記 錄:廖嫣江 
 

一、確認上次會議記錄：確認通過。 

 

二、提案討論： 

提案單位：技合處 

案由：93年度獎補助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經費執行清冊核銷案， 

提請審議。 

    技合處說明：依規定需將93年度獎補助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經費 

          作成執行清冊報部，全部經費分為資本門與經常門，資本門部 

分已於上年度召開八次專責小組會議討論，包括相關主管及老 

師代表；電腦設備部分皆經電諮會討論通過。經常門部分有關 

教師之研究、進修及改進教學，係經各系及校教評會審議。依 

規定必須在經費稽核委員會作最後確認。 

討論： 

    委員問：資料第5頁序號020-001與021-001之雷射印表機其金額不

同，請問採購方式為何？ 

    技合處說明：由提出單位填寫請購單後，由採購組詢價，由於詢價之

時間點不同，因此金額略有不同。 

    委員問：資料第4頁體育室購買網球發球機，目前是否安排此課程？ 

    技合處說明：體育室已安排此課程。 

    委員問：93年度經費與預算執行之差異有無在合理範圍？ 

    技合處說明：資本門報部預算金額為 13,672,531 元，實際支用金額

為13,396,499元。差額約為276,000元。 

     決議：照案通過。 

   會計主任：請委員協助會計室之盤點工作。 

   主任委員：每次請兩位委員協助盤點。 

 

散會：上午九時。 





九十四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二次經費稽核委員會會議紀錄 

時間：95年1月4日（三）PM12：10-2:00 

地點：綜合大樓212會議室 

主席：許端芳主任委員                               記錄：廖嫣江 

 

一、確認上次會議記錄：確認通過。 

二、提案討論： 

    提案單位：技合處 

案     由：94年度獎補助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經費執行清冊核銷案， 
提請審議。 

   說    明：94年度獎補助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經費己於12月執行完

畢，全部經費分為資本門與經常門，資本門部分已於上年度

召開八次專責小組會議討論，包括相關主管及老師代表；電

腦設備部分皆經電諮會討論通過。經常門部分有關教師之研

習、研究、進修、著作、升等及改進教學之獎勵案，係經各

教學單位教評會及校教評會審議通過。依規定必須於經費稽

核委員會作最後確認。 

    討    論： 

(一)委員問：獎補助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經費需經哪些會議通過? 

 

技合處處長說明：資本門部分需經專責小組會議討論通過， 

經常門部分係經各教學單位教評會及校教評會審議通過，且

由今年開始教師之著作部分必需經本校學審會通過，程序上

更加嚴謹。 

 

(二)委員問： 

1.本執行清冊第一頁中資本門之補助款分配比例及績效獎

助款分配比例符號是否應為”% ”? 

2.第四十頁及四十四頁中姚明莉老師是否應為財金系老

師，而非應外系老師？ 

3.第九十二頁劉崑義老師接受獎助事實部分應為送審教

授，而非送審副教授。 

 

技合處處長答覆： 

第1點係本處係誤繕為”$ ”,本處將予以更正為”%“。 



第2點係資料錯誤，將更正正確資料。 

第3點係人事室所提供之資料，將請人事室更正。 

 

決   議: 本案通過。 

 

三、報告事項： 

    (一)會計主任報告事項： 

 

        1.收支餘絀表(93年8月至93年11月及94年8月至94年11月)、

平衡表(93年11月30日及94年11月30日)、收入明細表、支

出明細表(94年8月1日至94年11月30日)、資本支出預算執

行率、長期投資及基金明細表、銀行存款明細表(94年11月30

日)詳如附件資料。 

 

        2.學雜費收入：94學年度因二專修業年限由三年改為兩年，班級數由197

班降為179班，因此較93學年度同期略為減少。 

 

3.獎補助款收入：94學年度因計畫型提案全校特色減少2案。 

 

4.財務收入：94學年度因利率持續調升，較93學年度同期收入大幅增 

加。 

 

5.推廣教育收入：因去年同期多1個職訓局委訓案多媒體班約100萬元

及會計班約60萬元，去年同期多國合會案件及合作單位夏令營收入

約112萬元。 

 

6.建教合作收入：因各教學單位持續衝刺產學合作案件及國科會案件增

加，94學年度較93學年度同期，收入大幅增加，國科會案件以收到

款項列收入。 

 

7.獎助學金支出：因教育部工讀金減少約17萬元及清寒助學金減少約

30萬元。 

 

8.建教合作支出：因建教合作收入大幅增加，支出相對增加。 

 

9.推廣教育支出：因收入減少支出相對減少。 

  



 

    (二)委員問：收入預算如何編列，為何至目前為止執行率大約只有一

半？ 

         

        會計主任說明：因主要收入為學雜費收入，開學後即可完成；教補

款部分則視教育部之補助進度；僅推廣中心之執行率偏低，本份報

表若再加上12月份之金額，執行率將更高。 

 

    (三)委員問：為何建教合作之支出金額高？ 

 

        會計主任說明：建教合作之支出金額兩年度比較高出很多，係因建

教合作之收入金額高出很多；國科會計畫案款項分二次撥入學校之

帳戶；有些產學合作案係款項已撥入學校，俟老師執行後再請款，

而有些老師先以預付款支應，待執行完蓽再行核銷。 

 

     (四)委員問：試務費收入部分是否高估？ 

試務費收入主要在進院及進專招生收入，收入發生在七月份，考

試在八月份舉行，因此支出主要在上半年，收入則在下半年產生。 

 

四、附帶決議： 

    (一)希望下次相關單位能儘量將會議資料送交各委員參閱。 

    (二)下次會議請提案相關單位(例如人事室)列席說明。 

    (三)本次請林安弘委員及林光炫委員協助會計室及出納組之盤點工作。 

 

散會：下午二時。 

 

 

       




